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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赤兵、王林、周琦、易同生、金中国、杨兵、高玉平、许刚、龚和强、 

陈国勇、洪愿进、张伦尉、陈大、赵福平、张明军、陈金法、罗吉高、付其林、周剑飞、刘国庆、 

王景腾、黄纪勇、伍耀文、张林、慕熙玮、杨胜兴、张本杰、勾明明、陶久强、任海鹰、陈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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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本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条款，针对贵州省固体矿产绿色勘查

工作的特点及地质勘查工作实际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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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绿色勘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绿色勘查的总则、实施方案、绿色勘查施工、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恢复治理、

和谐地勘环境和资料提交。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各阶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 15848  铀矿地质勘查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1210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 

DZ/T 0312  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EJ/T 977  铀矿地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HJ 25.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表土层 

土壤剖面的上层。该层土作物根系密集，含有较多的腐殖质。对于长期耕作土壤的表土层，又可分

为上表土层与下表土层。上表土层又称耕作层，下表土层包括犁底层和心土层的上部分。表土层的厚度

一般为20 cm～40 cm。 

[TD/T 1048-2016,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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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保护红线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3.3   

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整体，包括地表植被与景观、生物多样性、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土

壤环境和地质环境等。 

3.4   

生态环境保护  

采取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或减轻矿产资源勘查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3.5   

生态环境恢复 

对矿产资源勘查过程中造成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施，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

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其生态功能。 

3.6   

绿色勘查 

在实施地质找矿过程中，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运用先进的勘查手段、方法、设备、工艺和

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施地质勘查全过程环境影响最小化控制，实现找

矿和环保双赢的一种勘查模式。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资源环境各类标准，运用先进的找矿手段、方法、设备和工艺，采取一系列优

化、防护、限制和恢复治理措施，使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最小化。 

4.2 基本原则 

4.2.1 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原则。 

4.2.2 坚持最小化扰动原则。 

4.2.3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过程控制原则。 

4.2.4 坚持防灾与减灾、安全与健康原则。 

4.3 基本要求 

4.3.1 遵守地质矿产、环境、林业、土地、水土保持等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做到依法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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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坚持资源与环境保护，做好各类预防控制措施或应急预案，预防地质灾害、水土流失和环境影

响等，使各项工程实施对环境影响可防可控。 

4.3.3 建立绿色勘查组织管理机构，采用先进管理方法，推行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绿色化。 

4.3.4 充分收集已有各类地质资料，优化勘查部署，统筹各阶段需要，开展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减

少环境扰动。 

4.3.5 主要设备及配套设施宜具备场地适合，安装和拆卸快捷（模块化）、移动或搬运方便（轻便化、

小型化、智能化），并具备工艺方法得当、施工安全高效等特点。宜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先进环保设备

及其工艺和材料。 

4.3.6 控制和减小对原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和损毁，保护原地表植被、表土及结皮层，减少

占用水、土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4.3.7 做好岩土渣、各类材料围护、边坡管控等，防止扩散以造成对土地压占并引发灾害。 

4.3.8 应按景观相似原则进行恢复治理，对难以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按环境协调、美观原则进行恢复，

场地的恢复治理应按 HJ 651 中 4.5 的规定。 

4.4 基本技术方法 

绿色勘查技术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直接运用航空物探、遥感、GPS、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方法； 

b) 对传统勘查技术手段的调整、替代、优化使用，勘查实施中的资源与环境保护，勘查实施后的

恢复、治理，相关装备、工艺、材料的创新等措施，控制环境扰动的最小化； 

c) 优化部署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勘查手段的管理措施或实施方案。 

5 实施方案 

5.1 编制要求 

5.1.1 勘查项目实施前应编制实施方案，编制提纲参见附录 A；特殊情况下，如不涉及道路与场地、

地表山地工程、钻探工程、坑探工程施工的调查项目或储量核实项目，可不编制实施方案。 

5.1.2 实施方案由项目矿业权人或实施单位组织编制。 

5.1.3 应符合勘查项目实际，内容丰富、详实，科学合理，针对性及可操作性强。编制中，应对勘查

方法选择、工程避让、综合勘查、工作量调整等方面进行提升，并在满足地质勘查目的及规范允许范围

内进行工程优化布置。 

5.1.4 如矿产勘查设计有调整，环境状况有新的变化或当地法律、法规有特别要求的，应及时对实施

方案进行修编细化。 

5.2 编制依据 

5.2.1 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耕地复垦和

植被恢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相关方面报告（表）及治理方案等。 

5.2.2 矿产勘查设计。 

5.2.3 经调查核实后的下列资料： 

a) 生态保护红线、其它需要保护或禁止开发区域； 

b) 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环境污染现状，相关规划划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水土流

失易发区、各类环境敏感区、环境保护规划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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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勘查活动可能造成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地方各相关方面对勘查工作的融洽情况，

开展调查研究及综合评价等。 

5.3 方案编制与优化措施 

5.3.1 编制实施方案前，应根据生态环境要求、民风民俗情况、地质地理条件及勘查需要，尽早确定

施工方式、施工设备与施工工艺等。适宜分区分段的，应分区分段确定。 

5.3.2 应根据施工设备与材料运输需要，按不同区域与保护对象要求，分区分段确定运输方式及修建

临时道路宽度。 

5.3.3 按以下各种优化途径，降低各类扰动： 

a) 项目各阶段，分别从测量、地物化遥重和探矿工程等方面，清理并调减临时用地，避让耕地和

林地； 

b) 除圈定矿体等对槽探（浅井）的需要，宜采用对环境扰动较小的勘查技术手段，如浅钻、洛阳

铲等，减小开挖规模。 

5.3.4 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产生关联性扰动的人为活动及相应勘查方法手段和区域，应按下列措施

进行处置： 

a) 如需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实施勘查施工的，应进行实地调查和地质灾害危险性（可

能引起的关联性扰动）评估； 

b) 对工程实施可能引发或遭受地质灾害影响、或可能引起关联性扰动的地段应尽量避让，无法避

让的应按照评估建议进行防治，并对拟实施的工程按以下方式进行调整、替代或优化： 

1) 根据区域地质条件，优化钻进与取芯技术，调整槽探（浅井）工程； 

2) 钻探工程可采用定向钻进技术施工分支定向孔（一孔多枝）或集束孔（一基多孔）绕开限

制区域或不可到达区域，具备条件的区域还可用坑内钻探代替； 

3) 当无法避让，确需在地质灾害影响区内实施的钻探，应对钻探方法和工艺技术适用性进行

论证。 

5.3.5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达敏感和较敏感的区域，应对钻探、坑探施工可能引起的地下水水位下降、

同质化、污染等采取预防及监测措施。 

6 绿色勘查施工 

6.1 原地表处理 

6.1.1 在选择用地时，应对下列区域实施不同保护而避让： 

a) 生态保护红线、其它需要保护或禁止开发区域为强制性严格保护区域； 

b) 林地、耕地为非损毁保护区域。 

6.1.2 对用地及影响范围的地表植物，按下列情形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a) 对国家或地方保护植物，应采取移植或其它有效保护措施予以保护，保护率 100%； 

b) 对可用于恢复使用的树木，可根据需要进行移植或采取保护措施； 

c) 对植被恢复困难地区，应对原地表树木及草皮进行移植，并进行有效保护。 

6.1.3 依据不同用途，对用地范围的表土层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a) 仅用于人员通行、休息、货物堆放等用途的土地，可不剥离表土层，且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

离，如架设脚手架、铺设防渗土工布+防滑钢（板）网等。防滑钢板网各项指标参照 GB 512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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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 6.1.3 中 a）以外其它用途的土地，如道路和场地建设、探矿工程施工、车辆及工程机械通

行等，土壤剥离和储存应按 TD/T 1048 的规定。 

6.2 道路与场地 

6.2.1 施工道路 

6.2.1.1  道路线位应对地质灾害实施避让。当不能避开时，应提出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 

6.2.1.2  道路实地布设中，应按下列顺序对两种以上方案进行比选： 

a) 以占地面积较小者为优选方案； 

b) 如占地面积相近，应按挖填方平衡计算结果，以土石方工程量较小者为优选方案。 

6.2.1.3  如有履带式车辆或装备通行的需要，修建的临时道路不应有涉水路段。  

6.2.1.4  临时道路原地表处理应按 6.1 的规定；未经剥离表土层土地，不应进行路面硬化处理。 

6.2.1.5  如存在排土场的，应符合 HJ 651 第 7 章的规定。 

6.2.2 场地建设 

6.2.2.1  测量、地质、物化遥及重砂 

6.2.2.1.1 场址宜选择在无树林或树林稀少、无自然灾害、无安全隐患的地方。 

6.2.2.1.2 场地宜选择在自然平坦地段，面积以满足安装操作为限，如需平整，应尽量控制开挖方量。 

6.2.2.1.3 测量、物探、化探、遥感、重砂各探测点及取样施工点应尽量选择在无植被或植被稀少的

位置。 

6.2.2.1.4 场地原地表处理应按 6.1 的规定。 

6.2.2.2  槽（井）探、钻探、坑探工程 

6.2.2.2.1  场址选择应按 6.2.2.1.1 的规定。 

6.2.2.2.2  场地原地表处理应按 6.1 的规定。 

6.2.2.2.3  场地应按地形条件分区进行规划，做好挖填平衡，避免大片开挖与高切坡开挖。采用浅钻、

洛阳铲等勘查技术方法时，宜尽量利用自然地形，可不作场地平整。 

6.2.2.2.4  场地应平整压实，截、排水良好，切填方边坡及渣土场均应做好工程拦挡，预防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的发生。 

6.2.2.2.5  如存在排土场的，应按 HJ 651 第 7 章的规定。 

6.3 地球物理勘探 

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施工震动、电法勘探、放射性物质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4 探矿工程 

6.4.1 地表山地工程 

应按以下方式优化各类工程手段的组合应用： 

a) 在满足地质目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对环境扰动较小的工程手段，如浅钻、洛阳铲等； 

b) 限制使用难于恢复的技术方法，如剥土、样坎等； 

c) 对于某些特殊用途的工程方法，如主要用于了解和研究矿体、矿石质量的槽探（浅井），可在

部分地段以浅钻代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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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钻探工程 

6.4.2.1  冲洗液材料、处理剂及堵漏（涌）材料 

6.4.2.1.1 钻探施工应优先采用清水作为循环流体，如需使用冲洗液，应对环境、设备及操作人员无

毒、无害，且具备自然降解、无（低）固相等性能。  

6.4.2.1.2 化学处理剂不应使用铁铬木素磺酸盐及重铬酸钾等。 

6.4.2.1.3 对所有循环液流动经过的各类池、沟、槽（循环沟、沉淀池、浆液池）均应作防渗（包括

土工布铺垫）处理。对无需使用的废浆液及沉渣，应做好循环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应集中规范处置，

不应直接排放。 

6.4.2.2  钻进实施 

当钻遇地下水含水层或溶洞、裂隙、塌陷区时，应采用套管进行隔离，其它少量冲洗液漏失或涌水

的，应采用环保堵漏材料进行封堵，并监测施工周边区域地下水。 

6.4.2.3  钻孔封闭 

6.4.2.3.1  钻孔终孔后，应进行钻孔封闭，恢复地下水环境。 

6.4.2.3.2  钻孔封闭设计书应依据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工程施工设计方案结合实际钻探成果资料进行

编制，其内容包括： 

a) 钻孔岩性柱状示意图应标注有用矿层（含共伴生矿产）、含水层、隔水层的深度和厚度及孔径； 

b) 封孔设计柱状图应绘出封闭层段深度、厚度及底部架桥位置； 

c) 封孔施工方案包括各封闭层段的封闭材料名称、用量、材料配比、替浆水量、封闭方法及封闭

顺序等。 

6.4.2.3.3  封孔施工前应进行材料质量检验、洗孔及封闭层段深度、厚度的精确测定工作： 

a) 封孔前应查明待封闭漏失层和涌水层，矿山坑道等关键孔段的位置与厚度，需封闭孔段的构造

特征、岩性特点及井内地层的温度，确定灌注孔深、浆液用量、灌注方法； 

b) 测定待封闭钻孔地下水水质，根据灌注方法和要求，按 GB 175 选用合适的水泥品种和添加剂，

进行室内水泥性能试验，确定水灰比和添加剂的合理配方； 

c) 对于使用非清水冲洗液的钻孔，应自下而上细致清洗封闭孔段上的孔壁泥皮； 

d) 测定各层段封闭深度、厚度及孔径，并按水泥浆配比准确计量各项材料重量。 

6.4.2.3.4  按以下方式进行取样检查： 

a) 孔内封闭段水泥浆进行取样，经现场初检合格后方可进入上部层段的封闭程序； 

b) 对封孔质量进行验证时，应进行透孔质量检查，透孔检查率为 5%～10%。若发现封孔质量不符

合要求，应进行重新封孔。 

6.4.2.3.5  下列情形宜进行全孔封闭： 

a) 岩溶地区地下水广泛发育区域； 

b) 水文地质条件中等至复杂区域； 

c) 存在地表水与地下水联通风险地段； 

d) 存在水害的矿井范围及周边区域； 

e) 其它需要全孔封闭情形。 

6.4.2.3.6  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现场监督和过程记录。 

6.4.2.3.7  钻孔封闭过程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应预防地下水水位复原后，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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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坑探工程 

在满足地质目的前提下，应优先采用钻探工程代替坑探工程。确需实施坑探工程的，应按DZ/T 0312

等规定。 

6.5 临建设施 

6.5.1 临建设施不应建造在易发生滑坡、崩（坍）塌、泥石流、山洪等危险地段和低洼积水区域，应

避开水源保护区、水库泄洪区、濒险水库下游地段、强风口、高压走廊和危房影响范围，且应避免有害

气体、强噪声等对周边人员的影响。临时厕所应选择在地势较高处，远离湖泊、河（溪）流、泉点等，

便坑、便池或便桶内采取防渗、防漏措施，且不宜露天修建。 

6.5.2 当临建设施建造在河边、高边坡、深基坑边时，应采取结构加强和安全保护措施。 

6.5.3 场地原地表处理应按 6.1 的规定；未经剥离表土层的土地不应进行地面硬化处理。 

6.5.4 临建设施场地应与施工作业区分区设置并位于钻塔、吊车等机械作业半径或影响半径之外。场

地内部应分区分台阶布置，减少或避免平场开挖，场平面积根据安全及生态保护需求进行控制，周边应

有截、排水及沉沙设施，排水去向应顺接自然沟道，不应造成二次冲刷，产生水土流失。 

6.5.5 临建设施采用便于拆卸安装、可重复利用、防火的钢构件组合搭建，宜规格统一、布置规范整

齐。 

7 生态环境保护 

7.1 大气环境 

采取以下措施，预防粉（烟）尘、尾气、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a) 施工过程产生粉尘的，应采用喷（洒）水措施，减少扬尘； 

b) 车辆及各类工程机械，应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动力设备并定期维护保养； 

c) 不应燃烧秸秆、衣物、有机制品、塑料制品及其它油料污染物件等； 

d) 生活用燃煤应采用低硫优质无烟煤，使用的炉具应安放排烟管。 

7.2 土壤与水环境 

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各类油料、化学药剂对土壤环境、水环境的影响与污染： 

a) 所有涉及油料、化学药品场所，应选择地势较高处进行搭建，顶上布设避雨设施，地面铺设防

渗土工布隔离，周边修建拦、排水沟； 

b) 贮存各类油料（含废弃油料）、化学药品的场所，贮存装置应进行防渗处理并设围堰，围堰高

度可按贮存的数量确定； 

c) 所有使用油料和化学药品的设备安装、搬运、运行及保养过程，应预防油料、化学药品泄漏。

提取、添加油料、化学药品时应采用专用器具； 

d) 清洗、维修设备产生的，或泄漏的，或收集池收集的废弃油料和化学药品，应桶装后贮存于专

门的危废物品暂存间，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回收机构进行处理。 

7.3 生物圈与社区环境 

勘查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昼间（6：00至22：00）不宜超过70dB，夜间（22：00至次日6：00）不宜超

过55 dB。必要时，应安装隔声、吸声装置或采取其它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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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预防环境污染 

7.4.1 对于有毒有害物质储存及输送的建（构）筑物周边实施勘查的，应查询生态环境、应急管理、

卫生健康等管理规定，并按要求进行有关评估、评价，按规定批准方可实施勘查。 

7.4.2 已受污染区域，除经论证可有效控制污染影响外，不应实施各类勘查工程施工。 

7.4.3 当勘查矿体、蚀变岩和赋矿围岩的重金属元素含量高于 GB 15618 和 GB 36600 规定的相应地类

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应加强开挖的各类渣土及样品管控。造成渣土及各类样品扩散的，应按 

GB 3838、GB/T 14848、GB 15618 和 GB 36600 的规定进行监测。 

7.4.4 对于勘查矿种涉及放射性物质的，如铀矿、黑色岩系及相关矿产，产生的废石（渣），应按 

GB 15848 和 EJ/T 977 的规定进行辐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排放及治理。 

7.4.5 勘查区所处地质环境有可能涉及有毒有害气体及流体的，应做好安全和应急预案。 

7.5 环境监测 

7.5.1 施工过程中应定期或不定期监测施工现场周边泉点的水质、水量、颜色的变化情况，若出现变

化，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 

7.5.2 对存在污染风险的场地，应按 HJ 25.1、HJ 25.2 开展场地环境调查与监测，若已形成污染应按

相关程序开展评估和修复。 

8 环境恢复治理 

8.1 现场清理 

勘查施工区（点）工作结束后，应拆除现场施工设备、物资和临时设施，并按以下方式分类处理各

类杂物、垃圾及污染物： 

a) 未受污染的施工垃圾，如各类岩屑、泥沙等，在不影响表土层的情况下，采取现场掩埋进行处

理； 

b) 生活垃圾应按固体废物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打包运回城市垃圾处理站点； 

c) 各类废弃金属材料，按相应规范进行回收，或重复使用，或交相关站点处理； 

d) 对受到油污影响的 a)、b)、c)规定的垃圾，应进行去油污处理后，再进入 a)、b)、c)规定的

流程进行处理； 

e) 非油类的废弃冲洗液，除清水或淡水冲洗液可使用土地耕作法处理外，其它冲洗液废弃液应采

取固液分离或化学固化方法处理，浸出液达标后排放； 

f) 对固态化学物质，如不能回收利用，应按当地环保管理要求进行处理。 

8.2 地貌恢复 

8.2.1 当决定地形和土地利用类型时，应尊重社区及当地居民的意见和期望，尽量满足其对地形和未

来的场地利用类型方面的偏好。 

8.2.2 道路、场地及各类探矿工程应根据实施方案按下列要求进行修复： 

a) 硬化的场地，如已浇灌混凝土的，需对混凝土进行拆除，并按建筑垃圾进行处理； 

b) 对所有开挖工程，含道路、临建场地及槽探（样坎、浅井）、临时沟渠、各类场地、各类坑池

等，按开挖时相反顺序分层夯实回填。位于坡地的，应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地质灾害和水土流

失的发生； 

c) 勘查坑道应按 DZ/T 0312 等规定进行恢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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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表土层恢复应使所有挖掘的土壤都按倒序进行回填，对成块剥离的表土，应使草皮或植物碎片

分布在土壤表面。 

8.3 复垦复绿 

按绿色勘查实施方案，开展复垦复绿： 

a) 国家或地方保护植物应优先采取拯救措施，恢复其生长环境； 

b) 前期进行草皮移植养护的，应对场地进行草皮复原，其它情形可根据适合当地生长并与原草地

环境协调要求，选择自然或播撒种子方式进行恢复； 

c) 林地恢复宜优先恢复早期移植树木，并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协调要求，选择适合当地

生长的林木品种，恢复施工及质量验收按 GB/T 15776 的规定； 

d) 耕地复垦应采取现场深翻、松土及覆土等方式，满足当地农作物耕种，如表土层较薄，或表土

层为砂土、粘土等，宜采取培土及增施有机肥等方式进行改良，季节性复耕工作可由当地居民

进行，施工及验收按 TD/T 1036 的规定。 

9 和谐地勘环境 

9.1 自然和谐 

勘查过程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不烧山，不践踏、砍伐各类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 

9.2 社区关系 

9.2.1 遵守勘查区当地的乡规民约，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信仰。 

9.2.2 主动协调社区关系，按规定进行备案、报告项目绿色勘查情况等，自觉接受监督指导。 

9.2.3 宜主动对接当社会经济发展事项，取得当地的协调配合。 

9.3 健康、安全与绿色环保 

9.3.1 施工现场应配备生态环境保护的设施，各类材料、物件、设施、设备等应满足环保要求。林区

及附近，施工现场应配备灭火器、铁铲等消防设施。 

9.3.2 各类可能影响或污染生态环境的危险区域、部位或工作环节，应按规定设置安全警戒或防护提

示。必要时，有专人就地指挥，相关管理制度、图表、标志及标牌应齐全、规范、醒目。 

9.3.3 组织健康、安全、防灾减灾、生态文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知识培训。 

9.3.4 各类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应分类存放，并进行充分回收处理。不能回收的，带回垃圾处理站处

理。 

9.3.5 条件具备的区域宜采用清洁能源（电力、光电、风力、水电等）为施工动力及照明。 

10 资料提交 

10.1 应及时进行绿色勘查施工及技术管理工作的资料记录、收集、整理及编制归档，资料应做到真实、

齐全、规范。 

10.2 地质勘查报告中，应增加并提交下列绿色勘查资料： 

a) 绿色勘查实施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 

b) 绿色勘查工程施工记录、检查评价及验收资料、图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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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绿色勘查工作相关统计报表、竣工资料及总结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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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绿色勘查实施方案提纲 

A.1 封面及扉页格式 

固体矿产绿色勘查实施方案封面见表A.1，扉页格式见表A.2。 

 

表A.1 固体矿产绿色勘查实施方案封面 

 

 

 

  

 

 

 

 

 

表A.2 固体矿产绿色勘查实施方案扉页格式 

 

 

 

 

 

 

 

 

 

 

 

 

 

 

 

 

 

 

 

××省××县（市、区、特区或矿田、煤田） 

××矿区（矿段、井田）××矿（矿种名称） 

 

××（勘查阶段）绿色勘查实施方案 

 

 

××××（矿业权人） 

××××年××月（提交时间） 

××省××县（市、区、特区或矿田、煤田） 

××矿区（矿段、井田）××矿（矿种名称） 

 

××（勘查阶段）绿色勘查实施方案 

 

探矿权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主管: 

勘查单位: 

法定代表人: 

总工程师: 

项目负责: 

设计主编: 

参加人员: 

审核人: 

提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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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固体矿产绿色勘查实施方案编写提纲及要求 

A.2.1 序言 

A.2.1.1 基本情况 

包括探矿权人基本情况、探矿权设置情况、勘查面积、勘查矿种、勘查项目基本情况、勘查单位及

工作背景情况等。 

A.2.1.2 工作目的任务和绿色勘查要求 

A.2.1.2.1 主要包括任务来源、任务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工作周期及预期成果、提交时间等。  

A.2.1.2.2 固体矿产绿色勘查的任务是，在矿产勘查标准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一些优化（对生态保护

红线的避让）、防护（对各类勘查施工的防护）、限制（对各类废弃物排放的限制）和恢复治理措施，使

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最小化。目的是促进矿产资源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A.2.1.2.3 任务书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的描述。 

A.2.1.3 勘查区自然地理概况 

说明勘查区名称、行政区位、地理坐标、交通条件、地形地貌特征、气象、水文及生态环境条件、

供水供电情况、经济概况等。 

A.2.2 综合调查情况 

A.2.2.1 生态保护红线及其它保护对象 

A.2.2.1.1 收集并调查勘查区及周边生态保护红线、其它需要保护或禁止开发区域坐标及实地分布情

况。 

A.2.2.1.2 收集勘查区相关规划划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水土流失易发区、各类环境敏

感区及环境保护规划重点区等。 

A.2.2.1.3 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村寨）等。 

A.2.2.2 地质环境、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现状 

A.2.2.2.1 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现状；矿产勘查设计对各单项工

程的具体布置情况。 

A.2.2.2.2 勘查活动可能造成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地方各相关方面对勘查工作的融洽

情况等，开展调查研究及综合评价。 

A.2.3 编制依据 

A.2.3.1 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搞好水土保持、耕地复垦和植被

恢复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等。 

A.2.3.2 矿产勘查设计。 

A.2.3.3 有关水土保持、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及土地复垦等方面的资料。 

A.2.3.4 现场综合调查资料。 

 

 



DB52/T 1433—2019 

13 

A.2.4 绿色勘查与恢复治理工作部署 

A.2.4.1 方案优化 

钻探装备与施工工艺选择，运输方式，开挖方式与开挖方量，勘探线与工程点位优化。 

A.2.4.2 地球物理勘探预防与防护措施 

说明地球物理勘探对环境扰动情况及可能引起的环境风险，并提出预防与防护措施。特别是地震勘

探、放射性勘探对环境扰动与污染风险及防范措施，注重对相关法律、条例、规章、标准及技术管理文

件中有关环境、社区及职业健康等方面的规定。 

A.2.4.3 探矿工程及相关辅助工程施工 

A.2.4.3.1 开挖工程（道路、场地及地表山地工程） 

含选线中现有道路系统利用、生态红线避让、地质灾害、水土保持及环境影响方面避让与防护措施，

施工防护措施、分层开挖剥离、表土层收集、植被保护措施、地貌（类）恢复、植被恢复等。 

A.2.4.3.2 钻探工程 

A.2.4.3.2.1 工程点避让各类生态红线等区域情况。 

A.2.4.3.2.2 场地分区布设及占地情况，与传统勘查方式对比占地减少情况。 

A.2.4.3.2.3 防止土地压实、土壤污染、地表水污染方面防护措施及植被保护措施等。 

A.2.4.3.2.4 对于边坡及填方区，地质灾害及水土保持方面防护情况。 

A.2.4.3.2.5 地下水（涌、漏、同质化、水位下降）扰动、污染等的防治及监测措施。 

A.2.4.3.2.6 地貌（类）恢复、植被恢复实施情况。 

A.2.4.3.3 坑探工程 

A.2.4.3.3.1 工程点避让各类生态红线等区域情况。 

A.2.4.3.3.2 场地分区布设及占地情况，与传统勘查方式对比占地减少情况。 

A.2.4.3.3.3 防止土地压实、土壤污染、地表水污染方面防护措施及植被保护措施等。 

A.2.4.3.3.4 对于边坡及填方区，地质灾害及水土保持方面防护情况。 

A.2.4.3.3.5 地下水（涌、漏、同质化、水位下降）扰动、污染等的防治及监测措施。 

A.2.4.3.3.6 地貌（类）恢复、植被恢复实施情况。 

A.2.5 主要实物工作量 

A.2.5.1 根据实际情况，统计通过优化部署后的各项矿产勘查工作量，并与原设计进行对比，说明工

作量增加或减少的原因。 

A.2.5.2 统计并说明绿色勘查为防护施工及恢复治理增加的工作项及工作量，如槽探施工中增加的截

排水沟土石方量、防护水土流失形成的围护材料、表土层袋装量（材料及施工）、复垦面积、复绿面积

等，施工中，增加的土工布和钢网面积及布设情况等。 

A.2.6 经费预算 

A.2.6.1 经费预算的依据、标准、计算方法，应参照地质大调查预算标准和编制方法，结合市场实际

及项目所在地区具体情况进行编制，明确各年度经费，附上相应表格。 

A.2.6.2 对探矿工程，按照优化后总的工作量重新进行经费预算。对增加或减少情况说明原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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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3 对绿色勘查增加的工作项及工作量进行预算，因无现行标准，可分材料费和施工费两项具实

分列，纳入设计经费预算表中其它地质工作的最后一项，即（八）绿色勘查，分材料费和施工费两项具

实列入，可说明为参考市场价格或省内某企业标准。 

A.2.6.4 在预算的文字说明中，说明绿色勘查项的费用是多少，在总的经费中的比例是多少。 

A.2.7 预期效果 

说明绿色勘查实施后产生的环境效益及和谐勘查情况。 

A.2.8 保障措施 

说明实施过程中的优化和保护措施以及恢复治理措施等。 

A.2.9 附图 

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合并或增减附图： 

a) 工程优化部署图及优化后相关剖面图； 

b) 道路工程防护施工及恢复治理图； 

c) 槽探工程防护施工及恢复治理图； 

d) 钻探工程防护施工及恢复治理图； 

e) 坑探工程防护施工及恢复治理图。 

A.2.10 附表 

据实统计项目实施过程中从设计、优化，到实际和恢复过程中的临时占地情况，计算优化率、实际

占地减少率、恢复完工后土地、植被损毁率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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